关于举办2024年双流区中小学《川腔蜀韵》地方
音乐资源优质课选拔活动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为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，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与四川省人民政府签署的学校美育改革与发展备忘录》以及中共成都市委、宣传部颁发的《关于贯彻落实戏曲进校园活动的实施意见》等重要文件精神，旨在弘扬和传承四川优秀的民族民间及地方音乐文化，激发广大音乐教师提升育人实践能力和课堂创新能力，进而提高音乐课堂教学质量，并为成都市第五届《川腔蜀韵》地方音乐资源优质课比赛活动选拔优秀选手，特决定举办2024年双流区中小学《川腔蜀韵》地方音乐资源优质课选拔活动。现将活动细则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参赛对象
我区义务段在岗音乐教师均可报名参加；分中学和小学两个组别。
二、评选内容、形式及要求
1.参评课应遵循《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》（2022年版）的核心精神，充分展现艺术课程的核心理念，聚焦于核心素养，着重突出审美教育和音乐学科的独特特点，同时体现艺术创新精神和艺术教育的育人价值。教学内容建议参考四川省中小学地方音乐课程资源《川腔蜀韵》系列丛书。
2. 在完成校内评选程序后，应按照本校在岗音乐教师人数的30%为上限，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区级评选。
3.参评课应为一节完整的课时，无论是第一课时还是其他课时均可，且每课时时长为40分钟。
4.参评课的评选方式将采用录像形式进行。
5.将从参评课中选拔出部分优质课，参加成都市音乐教研第四联盟的赛课活动，以及成都市第五届《川腔蜀韵》地方音乐资源优质课评选活动，并进行现场展示与交流。
三、材料报送
1. 上报资料均以电子形式进行上报。上报资料包括：
（1）登记表（见附件）。用XLS工作表格式。
（2）视频材料。课堂教学实录视频以MP4的格式存储，视频大小不超过900MB。按每课时40分钟编辑。视频内不出现授课教师姓名和单位名称等信息。
（3）教学设计。用DOC文档格式。
（4）教学材料电子扫描稿。将教学内容扫描为PDF格式存储。
2. 以上资料打包为一个文件夹，以“学校+姓名+课题”的方式命名。发送至邮箱：414368457@qq.com
3.报送截止时间：2024年10月11日
四、奖项设置
分组别设置一二三等奖。推荐部分优秀课例参加成都市音乐教研第四联盟、成都市第五届《川腔蜀韵》地方音乐资源优质课比赛活动。

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
双流区教育学会音乐专委会
2024年7月1日

附件：
2024年双流区中小学《川腔蜀韵》地方音乐资源
优质课选拔活动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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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选手填写本表，请于2024年10月11日17:00前发送到邮箱：414368457@qq.com
